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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05年銀行業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

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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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資本協定一》（自 1988年起）

! 監管銀行業的國際標準是由巴塞爾銀行監管委員會（巴

塞爾委員會）制定

! 巴塞爾委員會監管模式的其中一項主要元素為1988年採
納的《資本協定》（《資本協定一》）所訂明的資本充

足比率

! 資本充足比率（最低為 8%） =          資本基礎
信貸風險 + 市場風險

! 香港根據《銀行業條例》附表3立法採納《資本協定一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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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資本協定二》（2004年6月）

! 由三項支柱組成，風險敏感度更高，更為複雜的架構，以取代
《資本協定一》

# 資本充足比率（最低為 8%） 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本基礎

信貸風險 + 市場風險 + 業務操作風險

* 《資本協定二》所涵蓋的新風險

信貸風險

業務操作風險*
市場風險

第一支柱

最低資本規定#

銀行帳的利率風險*
其他風險*

第二支柱

監管機構的
監督檢討

第三支柱

市場紀律
(披露資料)

《資本協定二》



5

《資本協定二》下的風險的評估方法

! 以下是可供銀行選用為計量各項風險的方法，按其精

密程度，由最簡單至最複雜的次序列出：

» 信貸風險 -標準法
-內部評級法 (初級內部評級法，高級內
部評級法)

» 業務操作風險 -基本指標法
-標準法
-高級計量法

» 市場風險 -標準法
-內部模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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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泛的公開諮詢

! 在制訂《資本協定二》在香港實施的建議及草

擬《草案》的過程中，金管局已向銀行業及其

他有關各方作了廣泛的諮詢

! 所諮詢的各方一致支持採納《資本協定二》下

的經修訂資本充足標準，對《草案》亦沒有提

出任何反對意見

! 金管局在最後擬定《草案》時，已適當地考慮
到所收集的意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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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香港實施《資本協定二》

! 金管局計劃按照巴塞爾委員會所訂的時間表，由

2007年1月1日起實施《資本協定二》

! 金管局將會為規模較小的認可機構提供一項新的
「基本方法」，該方法會沿用《資本協定一》下
的信貸風險計量方法並加入《資本協定二》下一
些新的要求

! 個別認可機構可自行選取所用的計算方法，但須

令金管局信納有關選擇就該認可機構的業務性質

與規模以及風險管理的先進程度而言，是適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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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05年銀行業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
的目的

! 因應巴塞爾委員會公佈的《資本協定二》，
《草案》就實施修訂認可機構資本充足水平
及財務資料披露的監管標準作出規定。該等
規定整體上是建基於《資本協定二》，但亦
作出了若干改動以配合本地的市場環境

! 因應所得經驗對《銀行業條例》內的某些條
文作出修訂，以改進條例的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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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草案》的主要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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金融管理專員將制定
披露資料及資本規則 (1)

! 《草案》第2條修訂《銀行業條例》第 60A條，規定
金融管理專員可制定規則，訂明認可機構須向公眾披

露除有關其財政狀況及盈虧的資料外，亦需披露資本

充足比率的資料 –「披露資料規則」

! 《草案》第4條，在《銀行業條例》內加入新的第
98A 條，以賦予金融管理專員權力制定規則，以訂明
認可機構計算資本充足比率的方法 –「資本規則」

! 《草案》附表第1部第1條將《銀行業條例》第2條修
訂為載有資本充足比率及其組成項目(即資本基礎及信
貸風險、業務操作風險及市場風險)的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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金融管理專員將制定
披露資料及資本規則 (2) 

! 《草案》第 2及第 4 條實際上將金融管理專員制定規
則的權力範圍限制於有關《資本協定二》的事項內，
即計算資本充足比率及公佈有關的資料

! 規則將具有附屬法例的地位，因此須通過立法會的先
訂立後審議的程序

! 在頒佈規則前，金融管理專員須諮詢有關各方

! 《草案》附表第1部第5條訂有認可機構可就金融管理
專員根據「資本規則」作出的某些決定向行政長官會
同行政會議上訴的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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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資本規則」與
「披露資料規則」的建議內容

資本規則

! 將訂明資本基礎，以及在計算認可機構的資本充

足比率時，信貸、市場及業務操作風險的計算方

法

披露資料規則

! 將訂明認可機構須向公眾披露有關其財政狀況、

盈虧及資本充足比率的資料，以及披露該等資料

的方式、時間及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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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高持牌銀行的
最低資本充足比率上限 (1)

! 根據現行《銀行業條例》第101(1)條，持牌銀行的
最低資本充足比率上限為12%。為賦予金融管理專
員更大的靈活性，可就個別持牌銀行設定較高的
最低資本充足比率，《草案》第5條修訂該條文，
容許金融管理專員可更改認可機構（包括持牌銀
行）的資本充足比率最高至16%

! 按目前情況評估，金管局無須調高個別銀行的最
低資本充足比率要求。此項修訂只為提供金融管
理專員一項備用性質的權力，讓他在個別銀行或
業界整體的風險狀況顯著增加時行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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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高持牌銀行的
最低資本充足比率上限 (2)

! 金融管理專員將發出指引，列明其就《銀行

業條例》第101(1)條評估認可機構的資本充足

水平的方法，包括金融管理專員在決定認可

機構的最低資本充足比率時所考慮的因素

! 金融管理專員在行使第101(1)條所賦予的權力

前，須諮詢有關認可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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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罰則下經理的責任範圍 (1)

! 《草案》第7條為《銀行業條例》加入第 2(18)

條，使認可機構的“經理”在《銀行業條例》下

的某些違反事項的責任限制為該“經理”本人或

他管轄下的任何人的作為或不作為所引致或促

成的違反事項

! “經理”的定義載於現有《銀行業條例》第2(1)

條，概括而言， “經理”是指認可機構的董事及

行政總裁以外的高級行政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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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罰則下經理的責任範圍 (2)

! 目前認可機構中的每位經理也需負上該

等違反事項的法律責任，銀行業對此曾

表示關注。這項修訂限制經理在罰則下

的責任範圍，以紓解業界對該問題的憂

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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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合理辯解」的答辯

! 《草案》第10及11條就《銀行業條例》第59(5) 
及63(5)條有關認可機構向金融管理專員提交核
數師報告及法定申報表的規定的罰則引入「合
理辯解」的答辯

! 鑑於導致違反有關條文可能是由認可機構無法
控制的原因造成，例如核數師因其本身的問題
而未能如期完成審計工作，金管局在檢討《銀
行業條例》內的罰則後認為有需要提出有關修
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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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露對認可機構證券業務
所採取的紀律行動 (1)

! 《草案》第9及13條修訂《銀行業條例》第 58A及

71C條，容許金融管理專員披露其對代表認可機構

從事證券業務的有關人士或主管人員所採取的紀

律行動的某些詳情

! 目前金融管理專員可在其按《銀行業條例》第20

條規定所備存的紀錄冊上載有其對有關人士或主

管人員所採取的公開紀律行動。但受該條例第120

條所限，金融管理專員未能公佈每一個紀律行動

個案的事實及調查結果



19

披露對認可機構證券業務
所採取的紀律行動 (2)

! 證監會的慣常做法是就其每項公開紀律行動的

事實及調查結果作出公佈

! 有關修訂旨在容許金融管理專員在公佈其紀律

行動方面採取與證監會相同的做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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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時間表

期望《草案》能及早通過，以

- 確保能按巴塞爾委員會的時間表實施經修訂
的資本充足監管標準

- 爭取時間在諮詢業界後制訂有關規則與指引

- 提供認可機構足夠時間為實施作好所需準備

! 金管局的目標是在2006年中向立法會提呈「資本規則」

及「披露資料規則」，以通過立法會的先訂立後審議的

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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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答時間

《2005年銀行業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


